是治安問題？還是宗教問題？
新約教會事件的檢討

所謂新約教會的「聖山」問題，並不因爲教徒在楠梓仙溪河床上的違建被拆除而告解決。一方面教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方式並不是沒有錯的。換言之，單單以宗教的狂熱力量想要解決實際上和現實法律與政治有關的問題不只沒有效用，也對政府和教會本身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處理新約教會事件時，似乎先是不以爲意，處理得十分草率，到事情鬧僵了，卻又拖延了很久才痛下決心加以解決。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上，從表面看來似乎很周到，實際上卻沒能將問題予以根本的解決。自問題發生到最近強制拆除河床上的違建，政府有關單位在策略和實施步驟上逐漸合理而慎重，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和成效上卻多少有些瑕疵。以下，我們將就與新約教會事件有關的幾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希望教會方面以及有關單位能更合理更有效地共同來解決問題。
內聚力很強

爲什麽會發生新約教會在雙連崛聖山的事件？新約教會本身的一些特徵和處理方式不能不說是主因之一。在整個基督教會史上，不斷地有自命爲「再臨的基督」、「末世的先知」等等人物的興起，倡言許多聖經上所沒有記載的新預言，激烈的反對既存的教會制度，往往自稱是唯一的眞的教會。二次大戰之後，由於社會的變動不安，這類新興的基督教運動層出不窮，例如有名的統一教、人民廟堂、耶穌運動等等。在台灣地區也有一些這種新興教派，只不過多半歷史已久，本質上已不再過分激烈，而新約教會卻是較新較爲突出的一個，尤其在洪三期領導下有愈來愈急進的趨勢。他們雖然在政治上強調反共愛國，在宗教上卻堅持着強烈地反世俗的立場。透過洪三期強有力的領導及種種所謂的神蹟異象，新約教會變成內聚力很強並具有狂熱宗教理想的團體。在這個狀況下，他們逐漸地和社會產生了疏離，他們不瞭解現實的世俗社會，社會也不太容易接受他們。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我們應該以諒解的心情去瞭解他們。不過，教會的領導人士應該有所反省，盡可能不要使宗教的狂熱造成自絕於社會的後果。
與現實脫節


新約教會在早期曾嚴厲地攻擊所謂的異端，但當時的領袖江端儀所指責的對象只有天主教、安息日會、摩門教，和守望台。最近，他們卻愈來愈不能容忍其他的基督教派，他們藉着所謂的異象宣稱：
「
看見台灣海島守望聖者發出命令：燒燬所有的偶像廟，立刻偶像廟就出現，拜偶像的人馬上動手將廟上龍的雕飾拆下，又將所有偶像搬出來，最後將他們連同所有的寺廟統統用火燒燬淨盡。接着守望聖者又再發出命令：拆毀所有的公會宗派，立刻就出現一片林立的公會宗派，馬上有人把所有公會宗派的牌子統統拿下來，又把裡頭所有迷惑神兒女不能進神國的文字書籍……都搬出來一併燒掉，然後有弟兄們將那些會所打掃乾淨，掛起新約教會的牌子……」

這樣的激烈攻擊和一廂情願的企望似乎是過分偏頗的。再加上，教會中人一再強調世局的混亂和天災人禍的末世景象，使得新約教會愈來愈和現實脫節，這自然是形成聖山事件不能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在許多場合，他們也「詛咒」阻擋他們回「聖山」的各種勢力。
太偏向情緒


該教會在實際處理聖山問題時，常表現出對現實社會及政府運作狀況的缺乏認識。例如，他們一再向外宣稱，在租地案的訴訟中，法院判他們勝訴，可是當他們拿了判決書要回雙連崛時，警方卻不同意。其實警方本身並未接受正式通知，判決書對他們而言當然不生效。教會人士似應把整個判決執行的過程弄清楚，因爲這不是單純的事。此外，教會人士一再強調自己沒有犯法，誠然他們沒有犯偷犯搶等惡行敗德之事，但佔用河床搭建篷屋卻是觸犯了水利法的，從這裡也可看出他們忽視現實社會運作的情形。最後，他們常向人抱怨警員在執行強迫遷離時的種種不合情理的作法，卻似乎從未向有關單位做理性的反應，也因此使得可以改善的狀況難以得到實際的改善。總之，堅持宗教理想是一回事，如何在現實社會中使理想逐步落實卻是另一回事。新約教會動輒訴諸情緒與宗教狂熱的作法實在是應該加以深切檢討的。
不應治安化


新約教會事件未能獲得妥善的解決，如前所述教會本身也有一些錯誤，不過政府有關單位在處理問題，也有一些缺失。首先，主管宗教事物的官員似乎未能有效地介入處理這個問題，省政府官員在報上聲稱小林村發生的事情屬治安問題；又說宗教法尚未公佈，所以省政府將不會干預這件事。我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因爲強迫拆除河川上的建築物固然是治安問題，但這些教徒住在楠梓仙溪的河床上卻是由於宗教信仰上的理由。於是即便是拆除了茅屋，信徒們並未離去，更沒有放棄回「聖山」的打算，這樣的狀況自始就不是單純的治安問題，政府若不能妥善地解決所謂的「聖山」問題，那麽小林村事件的結束正是棘手的宗教問題的再爆發。省府主管官員似有意迴避這個問題，另外據說中央有關宗教事物的高級官員也傾向於置身事外。同時縣級單位更由於人才人力的限制，在處理新約教會的事件上也多無能爲力。至少根據報紙的消息，和拆除河床茅屋有關的是警察局，曾去過楠梓仙溪現場訪問的有縣議長、鄉長、村長、建設局長，卻沒有看到民政局曾派員去疏導。換言之，管宗教的官員不是沒去，就是無能爲力。總之，把整個新約教會的事件化約爲治安問題，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深切盼望內政部、省民政廳及縣民政局要實際參與問題的解決。當民政局不能解決時，民政廳要加以協助，民政廳不能解決的問題，民政司應該有所指示。
應深入了解


其次，主管官員對於當前宗教的現況似乎不是十分瞭解，對於宗教問題的處理在效率上多少受到限制。就以這次事件爲例，省府官員指出新約教會在台有四個教會。這個資料錯誤得很厲害，根據省府本身去年的調查，全台有三個新約教會，一個在嘉義，一個在雲林，一個在台中。不過，不管是某官員說的，還是省府編印的台灣省各縣市教會概況表，全部錯得離譜。在概況表中，明明有一個新竹新約教會，在統計表中新竹縣卻連一個新約教會也沒有。從新約教會福音傳單上來看，他們至少有十四個教會，其中有十一個是在台灣省，若以這個數字來和官方所提供的資料來比較，其間的差距實在十分驚人。根據這種錯誤的資料，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宗教事物的處理會沒有問題，更嚴重的是，據台灣時報報導，該官員還說過，新約教會引進了西方的墮落思想，又說，最令外界難解的是知識水準很高的信徒居然在深山集會，叫洪三期爲先知，幾難於相信，目的何在也會令人費解，我們很希望這是記者的錯誤報導，否則掌管新教事務的高級官員說出這樣令人費解和帶有疑忌心理的話是很不幸的。新約教會是中國人江端儀在香港所創，實不知如何引進了西方的墮落思想，更不知墮落思想所指爲何？是離羣索居？這似乎勾連不上，就算是離羣索居，我們知道原因在於「一個人和一座山」的「先知」預言，即新約教會的教徒們追隨所謂的東方的先知要回到雙連崛所謂的聖山去。他們在深山聚會的目的就在此，主管官員應就這個運動本身的來龍去脈研究清楚，若只是以疑忌的態度直叫費解、難信，當然就無法處理問題了。講到信徒知識水準非常高而全心順服高農畢業的洪三期，其實在宗教現象上常見的事，因爲宗教領袖所需具備的條件不在於俗世的教育、職業成就等等，尤其在新興宗教裡，一個宗教領袖往往具有異於常人的「神聖」能力而不是世俗的成就。總而言之，政府主管宗教事務的有關單位在今後應努力掌握台灣地區宗教情勢的確實資料，對各類宗教應儘可能深入瞭解，如此才可能有效地處理日益複雜的宗教問題。
態度嫌粗暴


在執行細節上，我們發現治安人員似乎不太夠謹慎，對不是兇惡之徒的教友在態度上似略嫌粗暴，因而使得原來合法合理的措施引起了不必要的誤會和反感。在初期，據說，政府爲了「安全」的理由強制教徒離開雙連崛。所謂的安全理由可能並不足以服人，是不是完全依法處理也值得深入了解。同時在執行過程中，據說也想盡了權宜辦法將教徒一一騙離雙連崛，私人物品未能擕出而土地上的產物也未做合理的補償，這也引起信徒們極大的反感。這一次拆除了河床上違建，據報載縣府公文是將於九月十五日執行，而實際上卻在八月卅一日拆除，又引起教友們的不滿，其實這些狀況都可以避免。另外，據說在執勤中部份員警可能過於緊張而有些不近情理的做法，這些小小的手段問題而造成了過激的反應。或許我們這樣說是根據教會的片面之詞，不一定眞確。如果這不是眞實的狀況，治安單位似應透過適當的途徑向教會人士解釋清楚，以使得不確實的消息早日得以澄清，使問題解決，不受無謂的干擾。
真假難分辨


最後新約教會人士一再宣稱在租地案的訴訟中行政法院判教會勝訴，眞假如何外人不得而知，有關單位應主動了解實際情況，若教會眞的勝訴了，政府應遵照法律以補救。如果這判決有問題，有關單位亦應妥善處理以維護政府應有的尊嚴。否則聼任教會「自稱」勝訴，對政府形象之破壞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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